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乐中综执（2025）罚决字〔规划〕第2号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[bookmark: _GoBack]乐山凯卓置业有限公司

	违法事实
	乐山凯卓置业有限公司在瑞云路西侧“嘉州瑞园”项目建设过程中，在未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验线审查表》的情况下擅自进行建设。

	处罚依据
	《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第八十五条

	处罚内容
	罚款人民币60,000元

	处罚机关
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	处罚决定
日期
	2025.5.19



